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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

会议第 2041 号（商贸旅游类 091 号）提案答复的函

庄振文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实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中进一步完善投

资贸易监管制度的提案》收悉。经商人民银行和税务总局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建立跨部门协同的离岸贸易企业分级外汇管理

制度。离岸贸易属于跨境贸易项下，我国已于 1996 年宣布

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，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

限制。按照现行外汇管理和行政许可有关规定，企业真实合

规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（含离岸转手买卖）均可直接在银行

办理，无需进行专门的资质认证。

为支持涉外经济发展，不断激发贸易主体活力，2020 年

外汇局出台法规，进一步优化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办理，法规

不再规定银行审核单证的具体种类（含货权凭证），而是由

银行按照展业三原则自主审核交易单证。外汇局将始终坚持

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切实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

和水平，引导银行提升事前客户尽调和事中事后监测能力，

进一步优化真实性审核方式，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高效、便

捷的金融服务，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“双循环”的新发展格局。

二、关于建立沿线国家境外投资利润汇回的激励性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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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。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的规定，我国对企业来源于境

外所得实施抵免法。即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

所得税税额，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。近年来，为支

持企业“走出去”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

决策部署，不断优化完善境外所得的税收政策。2017 年，在

分国不分项抵免方法的基础上，增加不分国别（地区）不分

项的综合抵免方法，并将间接抵免层级由三层扩大到五层，

增加了企业可抵免税额，有效降低企业境外所得总体税负；

2020 年，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

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企业

所得税，进一步降低了“走出去”企业的税负。下一步，我们

将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

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境外投资税收制度，为“走出去”企业营

造良好政策环境，激励企业及时将境外投资利润汇回。

关于您所提“对通过在沿线国家投资的本土企业连续三

年汇回境外利润的，第四年汇回利润在国内缴纳的所得税，

可由各自贸区发展专项支持资金按一定比例返还境内企业”

的建议属于财政返还政策，我局已向相关部门反馈。

感谢您对外汇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
